补充协议
甲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刘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

乙方：北京沐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李君
地址：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迎宾花园3号楼1至3层111号-230681（集群注册）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就签订的《承揽协议》补充如下：
1、 单价100元（含）以内的材料、配件由乙方自采并承担费用，单价100元以上的材料、配件，由乙方提起申请，甲方集采并承担费用。
2、 常规设备或工具，由乙方自采并承担费用，特殊设备或工具（指采购成本较高且使用频率较低的设备或工具），由甲方集采并承担费用，乙方按需借用，借用期间造成损坏或丢失，由乙方全额承担赔偿责任，借用时需在甲方商贸部办理借用手续。
3、 乙方每月10日前，到甲方财务部对账，结算上月承揽费并提起结算支付流程，乙方逾期未对账结算，导致账目不清、延迟支付、经济损失等情况，乙方自行承担责任。
4、 乙方在日常管理与工作中，应讲究方式方法，遇到各类管理问题，应积极与甲方沟通协作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，因乙方管辖的员工发生劳动纠纷、工伤、事故等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在乙方承揽费中扣除，承揽费不足以抵扣损失的，将在乙方工资中逐月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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